
 

 

 

 

 

中地大京发〔2019〕5号 

 

 

 

各单位、各部门： 

现将《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研究生副导师聘用管理办

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并遵照执行。 

 

附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研究生副导师聘用管理办法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9 年 1月 14日 

 



 — 2 —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办公室         2019年 1月 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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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为适应我校研究生教育发展需要，加强研究生指导教师队

伍建设，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根据《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选聘研究生指导教师实施细则》（中地大京发〔2018〕7

号）、《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中

地大京发〔2014〕57 号）、《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

人职责的实施细则》（中地大京发〔2018〕95 号）、《中国地

质大学（北京）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中地大京发

〔2013〕49 号）等文件精神和有关规定，进一步规范研究生副

导师聘请和管理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一、基本原则 

1. 根据研究生专业学习、科学研究、学位论文工作等实际

需要，可选聘副导师进行合作指导。 

2. 副导师的选聘必须以实际需要出发，坚持高标准严要

求，严格按照选聘程序办理和备案。 

3. 除第一导师外，硕士研究生最多可选聘副导师 1 名，博

士研究生最多可选聘副导师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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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副导师按一生一聘的原则进行，聘期以所指导的研究生

学业期限为准，研究生毕业后聘期自动解除。 

二、选聘条件 

1. 热爱研究生教育事业，认真履行导师职责，学风严谨，

品德高尚。 

2. 有较高的学术视野和丰富的教学、科研经验，了解本学

科专业的发展动态，把握学科前沿，具有明确和相对稳定的研

究方向。 

3. 认真履行导师职责，能胜任研究生指导工作，原则上为

在岗人员。 

4. 硕士研究生的副导师原则上要求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

术职称。 

5. 博士研究生的副导师原则上要求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

术职称。 

三、选聘程序 

1. 经研究生本人申请，填写《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研究

生副导师申请表》（详见附表），陈述申请理由并签字。 

2. 经研究生第一导师同意，并签字确认。 

3. 研究生所在学院审核，并经学院负责人签字、盖章。 

4. 研究生院审核，并经负责人签字、盖章，存档备案。 

5. 聘请副导师为本校教师的，原则上不再另行制作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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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 

1. 副导师与第一导师共同指导研究生，均应对研究生进行

学术道德、学术规范教育，对其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撰写过程

予以指导，对学术成果和学位论文进行审查。对于未履行学术

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论文指导和审查把关等职责，其指导的

学术成果及学位论文存在作假情形的，学校将视情节严重和责

任轻重等具体情况进行处理。 

2. 副导师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业务学习、科研水平、实

践能力、论文质量等有监督管理的职责和提出相应处理意见的

权力。 

3. 副导师对研究生的指导工作，原则上必须持续到研究生

学位论文答辩结束。期间由于副导师本人原因不能再承担研究

生指导任务者，可申请解聘。 

4. 本办法于 2019 年 1 月 8 日经校学位委员会讨论通过，

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未尽事宜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附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研究生副导师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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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姓    名  学      号  

学     院  专     业  

拟聘副导师 

姓名、职称、单位 
 

副
导
师
申
请
理
由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导
师
意
见 

 

 

 

 

                                    导师签字：                                         年      月      日 

学
院
意
见 

 

 

 

 

                 （公章）   学院主管院长签字：                         年      月      日 

研
究
生
院
意
见 

 

 

 

 

 

                   （公章）  主管院长签字：                                年      月      日 

 


